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登记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 位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 位 地 址
	
	邮政编码
	

	
	法人（负责人）姓名
	
	单位专管员
	姓名
	

	
	法人（负责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护照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港澳台证 □其他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法人（负责人）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法人（负责人）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单位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手机号码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电子邮箱
	

	
	单位电子邮箱
	
	单位发薪日
	

	
	单位经济类型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城镇私营企业 □其他城镇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

	
	单位所属行业
	□中央、省驻常单位 □财政拨款单位 □非公企业 □其他

	
	单位隶属关系
	□中央 □省  □市、地区  □县  □街道、镇、乡  □居民、村民委员会    □其他

	
	组织机构类型
	□企业法人  □企业分支机构 □企业其他  □事业法人  □事业其他        □社团法人   □社团其他  □行政机关  □民办非企业单位   □个体            □工会法人    □其他机构

	单位住房公积金初始登记信息
	缴存职工人数
	公积金启缴年月
	单位/个人缴存比例（%）

	
	      
	      年     月
	

	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委托银行
	

	本单位承诺：上述填报的内容完全属实。如因单位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不实、有误，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

          单位法人（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心经办人：

           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一、填表说明：
1.单位名称：按照营业执照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的名称填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营业执照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填写。
3.单位地址：单位经营地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填写单位经营所在地址。
4.邮政编码：单位经营地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填写单位经营所在地的邮政编码。
5.单位经济类型：是指机关、团体、法人、企业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其下属部门的性质。

6.单位所属行业：中央、省驻常单位（根据营业执照辨别）；财政拨款单位（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除外）；非公企业（一般为私营企业）；其他（国有企业）。

7.单位隶属关系：中央：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国务院直属部委和机构等；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直属行政单位；市、地区：包括自治州、盟、省、直辖市直接管辖的行政单位；县：包括地州、盟辖市、省辖市、自治县、自治旗和县级市直属行政单位；

街道：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城市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等机构管理的单位；镇：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镇政府所辖的行政组织单位；乡：指乡级人民政府及其直属的行政单位。
8公积金启缴年月：单位第一次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份，应为某年某月。

9.单位/个人缴存比例：公积金单位缴存比例和个人缴存比例应一致，不低于5%，不高于12%。
10.选项填写：选定的内容在“□”划“√”。
二、单位应当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要求，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缴存登记并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收款户名：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